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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校长应如何培养教师的人格魅力 

    教育，是以人格塑造人格的事业，是心灵与心灵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师的人格是时代发展的巨大动力，培养教师的人格素质，对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教师人格塑造的总体要求。教师人格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格，其模式应先于、优

于和高于其他模式，也就是说，教师人格应该是全社会的表率。 

    那么，作为校长来讲，应从哪些方面来引导和培育教师的人格素质呢？ 

    一是树立教师先进榜样，认同教师人格楷模。崇高的教师人格，对于学生的心灵来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

的有益于发展的阳光，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把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作为教师人格的人。孔子说：“君子

耻其言而过其行。”又说：“子师以正，孰敢不正？”因此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孔子最早把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作为教师人格的标准，因此，对于深入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应把身边涌现

出的优秀教师当作教师人格的榜样，当作教师人格的楷模。 

    二是加强教师自身修养，发挥教师人格力量。校长要具有这样的思想，那就是教师首先要真诚，教育学生不是

演戏，绝不能搞双重人格，只有真正发自内心，表里如一，言行统一的美好品德，才能在学生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

作用，才能引起良好的共鸣和效仿。其次要严格，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学生最严格的

监督之下，再次教师要全面，教师的人格应是一种健康、美好、完整、和谐的整体性人格。 

    三是丰富教师文化底蕴，强化教师人格根基。学校要为教师创造条件，让教师不但要熟悉本专业知识技能，还

要掌握系统化、控制化、信息化知识技能，能熟练地驾驭优化的教学手段，能灵活综合地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的知

识，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快速高效地学习。同时还要让教师清楚地意识到：谁不及时充电，不继续参加学习，不掌握

新知识、新技术就会被淘汰。 

    四是开展教师实践活动，促进教师人格升华。教师的高尚人格，不仅应当反映在内在的精神境界上，而且应当

体现在外在言谈举止上。因此，要求教师要自觉加强各方面的修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师人格，努力把自己培养成

为面向21世纪的新型教师。 

    五是培育教师健康的心灵，完善教师人格品质。第一教师要敢于解剖自我、了解自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与缺

陷。因为人难得的是有自知之明。第二要求老师要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第

三要求教师要接纳他人，以诚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第四要求老师要扬长避短，培养自己良好的个性。第五

要求教师要热爱教育工作，为提高工作质量不断提高自己。第六要求教师要发掘和善用各种有用资源，丰富自己知

识，创造更多选择的机会。第七要求教师要期望适度，步步落实目标，不断体会成功的快乐，增强我们教师的自信

心。第八要求教师要培养多种兴趣与爱好，陶冶情操，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第九要求教师要生活作息合理安排，并

予以一定的强制性，劳逸结合。第十要求教师要营造和谐的家庭生活，使生活既平凡又充实。 

    有位教育家讲：“以人格培养人格是最简单、最明了、最有效的教育方法。”这种人格的教育对青少年的影

响，深刻而久远。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我们切不可忽视教师人格的潜在作用，应该充分发挥教师人格独具风采的魅

力。校长要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教师经常地自问：是否给学生提供一个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的榜样？以自信战胜自

卑，以知足对待名利，以淡泊化解贪婪，以平和控制冲动，以坦荡傲视挫折，以宽容催化情感，不断地完善我们教

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作者:大庆市东湖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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